
最新离婚协议的效力 离婚协议书才有法
律效力离婚协议书(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离婚协议的效力篇一

离婚协议书

男方与女方于_年_月认识，于_年_月_日在_登记结婚，婚后
于_年_月_日生育一儿子，名_。因_致使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已无和好可能，现经夫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订立
离婚协议如下：

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

儿子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女方不需要男方支付任何
抚养费。

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可随时探望孩子。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女方不需要男方任何财产（包括房产、存款），净身出户。

四、债务的处理：

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共同债务，由男方独自
承担。女方自己的债务由女方自己承担。



五、协议生效时间的约定：

离婚协议的效力篇二

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对是否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
问题达成一致所签订的协议书。

一、离婚协议是什么?

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
债务如何处理、子女归谁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共同意思表
示协议书。

所以，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离婚、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
等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
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因此，
离婚协议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合同。

这与离婚诉讼是一种复合之诉的道理是一样的。

二、离婚协议中涉及夫妻人身关系条款是无效的。

首先，我国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解除采登记要件主义和诉讼要
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即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登记离婚，也可
以选择诉讼离婚，两者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未经登记或诉讼离婚，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就不能解除。

其次，当事人关于离婚的意思表示可能随着时间、环境、对
方言行、自我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一方当事人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反悔不同意离婚，是
很正常的，婚姻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同意离婚”的
意思表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证明夫



妻感情曾经出现过重大裂痕。

三、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条款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
在双方同意离婚或者判决离婚的条件下应当认定其效力。

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前提是，即如果离婚，应当按双方约
定分割财产。

财产分割协议的成就条件即离婚。

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所附生效条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附
生效条件，因为其成就需要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任何一
方均可决定其是否成就，可以单方面使财产分割协议不产生
约束力且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除非有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否则，人民法院在判决离婚
的情况下，应当将协议作为分割夫妻财产的重要证据，即法
院要按照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判决。

第1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效力。

”虽然这里是指协议离婚中的“离婚协议”，且离婚的事实
已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
条款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到最高司法机关对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
系条款的效力的有条件的确认，即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分割
的条款具有了民事合同的性质。

离婚协议的效力篇三

对于要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说，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婚前协
议书是非常有必要的。



男女双方就财产分割、个人财产界定等方面的问题提前作出
合理的约定，一旦日后离婚时产生分歧，就按照婚前协议书
上所约定的进行处理。

但是很多夫妻对于婚前协议书都不怎么了解。

究竟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下面
由余婧律师团队为您介绍。

一、什么是婚前协议书?

婚前协议书，是指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为结婚而签订的、于
婚后生效的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书面协议。

主要目的是对双方各自的财产和债务范围以及权利归属等问
题实现作出约定，以免将来离婚或一方死亡时产生争议。

更多法律知识请搜索：余婧婚姻家庭律师网

在西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签订关于财产、离婚后
子女抚养权等问题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普遍的。

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签订婚前协议在我国并不流行。

很多恋人在结婚前根本不会想到签订结婚协议书，在人们的
传统观念里，认为签订婚前协议太伤感情，并不是一件浪漫
的事。

但是，目前全社会离婚率呈上升态势，夫妻离婚时，产生争
议最多的往往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

“准夫妻”在向往美好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婚姻危机有
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未来到底如何发展。

而一份未雨绸缪的婚前协议，不仅能避免夫妻双方在将来离



婚时产生争议，也能在争议发生时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
同时还可以简化离婚程序和节省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要看婚前协议书是
约定什么的。

婚前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前提下，
才具有法律效力。

男女双方约定的事项必须是合法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没有任何的欺诈或胁迫。

关于财产方面的协议，我国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

比如《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
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需要公证，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是否公证，应该由你们当事人自己决定。

当然，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法律效力会强些，但也不绝对。

通常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法
院是会优先采用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离婚协议的效力篇四

离婚协议书要严格规写才具有相应的效力，下面是挑选较好
的关于离婚协议书如何写才有法律效力范文，供大家参考。

订立协议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制度上乃至法律上，把
双方协议所承担的责任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能够明确彼此权
利与义务、具有约束力的凭证性文书，协议书对当事人双
方(或多方)都具有制约性，它能监督双方信守诺言、约束轻
率反悔行为，它的作用，与合同基本相同。

口头协议一律无效;书面协议有三种形式，即合同中的条款、
独立的协议书及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其他书面形
式。

1、标题：双方单位名称事由，协议书三部分组成。

2、正文：条款内容

1、协商目的

2、协商目的责任

3、协议的时间和期限

4、协商目的条款和酬金{价格明确总额大写必须明确货币种
类}



5、履行条款期限

6、违反条款的责任处理

7、落款{签署}

8、签署日期

简易离婚协议书样本

协议人：×××， 男，××年×月×日出生，住××
市×××路×××号。

协议人：×××， 女，××年×月×日出生，住××
市×××路×××号。

协议人×××、×××双方于××年×月×日在××区人民
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月×日生育儿子×××。
因协议人双方性格严重不合，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夫妻感情
且已完全破裂，现双方就自愿离婚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方某与王某自愿离婚。

二、儿子方××由女方抚养，由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600元，
在每月5号前付清;直至付到18周岁止，18周岁之后的有关费
用双方日后重新协商。(也可一次性付清抚养费)。

三、双方有夫妻共同财产座落在××路××小区××室商品
房一套，价值人民币××万元，现协商归女方×××所有，
由女方一次性给付男方×××现金38万元，此款在本协议签
订后的第二天付清;此房内的家用电器及家俱归女方所有。

四、夫妻无共同债权及债务。若有债务，在谁的名下则由谁
来承担。



五、方某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八时接儿子到其居住
地，于星期日下午五时送回王某居住地，如临时或春节探望，
可提前一天与王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探望。

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
在双方签字，并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后生效。

协议人： 协议人：

日期 日期

离婚协议的效力篇五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关于离婚协议签字后是否有效的问
题可见以下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
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关于离婚协议签字后是否有效的问
题可见以下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
具有法律效力。”调解书一经送达，并由当事人签收，就与
生效的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拒绝签收调解书，
调解书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若一方不肯签收，离
婚调解书则是无效的。

没办离婚手续，离婚协议是否有效

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离婚时一个必要的法律文件，它的主
要内容是达成离婚的意愿，并对夫妻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分
担进行约定。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必须向民政
部门提交离婚协议书，而且只有在离婚手续办完时，离婚协
议书才会产生法律效力。在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之前，双方签



署的离婚协议书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任何一方都可以
反悔，无论是对子女抚养还是财产分割，都有反悔的权利。

签了协议未办离婚手续，协议是否有效?而钟某和罗某虽然达
成了离婚协议，但双方并没有持协议办理离婚手续，该离婚
协议关于孩子抚养及夫妻财产的约定并没有生效。近日，寿
县法院审结一起离婚案件，没有支持原、被告双方曾经约定
的离婚协议书内容。

离婚协议书有无法律效力

案例：

判决：法院开庭审理后查明，李某不能生育，且未及早如实
告知张某，是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故张某要求与
李某离婚的主张，应当得到支持。在判决双方离婚的同时，
法院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对财产进行了分割。

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
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
法律的规定。”离婚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故
协议书是无效的，法院不应当按协议书的内容作出判决;另一
种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涉及夫妻人身关系条款是无效的，
但其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条款则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判决
离婚的条件下是有效的，应当按照协议书的内容进行财产分
割。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分析：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以及离婚
后财产债务如何处理、子女归谁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共同
意思表示协议书。离婚协议涉及的是当事人身份关系的解除
及因人身关系解除引发的财产关系的改变。



一、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项，即离婚、子女抚养和财
产处理，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关系
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这两种关
系在法律性质上均属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因此，离婚协议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合同。这与离婚诉讼是
一种复合之诉的道理是一样的。

三、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条款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
在双方同意离婚或者判决离婚的条件下应当认定其效力。离
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前提是，即如果离婚，应当按双方约定
分割财产。财产分割协议应在条件成就即离婚时产生法律效
力。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所附生效条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附生效条件，因为其成就需要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任
何一方均可决定其是否成就，可以单方面使财产分割协议不
产生约束力且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民法通则》第五十
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
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
除。”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的内容虽然在事实上与当事
人双方身份关系的变动有关，但关于财产分割的部分条款属于
“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合同
法》的有关合同成立与生效及合同的履行等规定。除非有可
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否则，人民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
故应当将协议作为分割夫妻财产的重要证据，即法院要按照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判决。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第1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的协议，对男女双
方具有法律效力。”虽然这里是指协议离婚中的“离婚协
议”，且离婚的事实已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但
我们仍可从中看到最高司法机关对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
条款的效力的有条件的确认，即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分割的
条款具有了民事合同的性质。



从本案来看，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不是因为双方签订了离婚
协议书，而是因为李某不能生育，且未及早如实告知张某，
从而导致双方感情破裂。对于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关于财产
分割的协议，由于与李某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的内容基本相
同，两者相互印证，可以认为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且不
违反法律规定，故合法有效，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李某关于
协议无效的主张，因没有向法院提交协议签订时存在胁迫或
者欺诈等可变更或可撤销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没有得
到法院的支持。


